
安政办 匚2022〕 5号

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⒛” 年度
安溪县促进工业企业

“
新上规

”

激励措施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,园 区管委会 :

为进一步强化工业企业上规培育力度,激励工业企业加快成

长壮大、尽早成长为规上工业企业,促进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

展,我县研究制定了《安溪县促进工业企业 “
新上规

”
激励措施》,

‰入媲

(此件公开发布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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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溪县促进工业企业
“
新上规

”
激励措施

为进一步强化工业企业上规培育力度,激励工业企业加快成

长壮大、尽早成长为规上工业企业,促进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

展,在我县原
“
新上规

”
奖励政策的基础上,经研究,制定本激

励措施。

一、工业企业
“
新上规

”
激励措施

⒛22年度
“
新上规

”工业企业按 2022年度营业收入在 2000

万元 (含 )以上的,在原政策的基础上再给予6万元奖励。

二、申报流程

2022年度
“
新上规

”工业企业向属地乡镇政府、园区管委会

申报,属地乡镇政府、园区管委会审核企业申请资料,并汇总报

送县工信商局。县工信商局给予兑现奖励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(一 ) 《安溪县⒛22年新上规奖励项目申报表》;

(二 )工商执照 (副本 )复 印件一份 ;

(三 )纳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名录库证明文件 (由县统计部

门出具,企业复印装入申报书 );

(四 )申 请上规当月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(由 主管税务机关

盖章确认 );

(五 )2020年=2022年无重大环保及安全事故证明 (由相关

政府部
嘎

出具 )∴

(六∷)企业近期照片 4张 (反映企业规模、行业、产品和原

材料照片,A4`舐打印正反面各 2张 );

(七 )申 报项目及资料真实性说明 (不超过 300字 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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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以上资料均需企业盖公章,按序号编排成申报书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(一 )本措施仅针对 zO22年度
“
新上规

”工业企业 (⒛22

年首次纳入我县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企业,包括成长上规企业和

新建投产上规企业;在 《安溪县挟持民营经济发展若干配套措施》

(安政综 匚2022〕 2号 )奖励基础上再给予的叠加奖励,所需的

资金由泉州市下达我县中小企业梯度培养正向奖励资金 (泉财指

标 E2021〕 462号 )支 出。

(二 )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⒛22年 12月 31

日,由安溪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牵头组织申报并负责解释。

联系人:王潮湖   电话:68791198

由阝鼐筝: axxqyfza163。 c。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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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⒛22年 1月 14日 印发


